
江大學招生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8 日 

                                   校教字第  1070100077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07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第二梯次】申請入學錄取名單及

辦理入學登記事項。 

依  據：依本校 107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簡章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校 107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第二梯次】申請入學成績業經評定，計錄
取 21 名，名單如后： 

 僑  生 
 僑生資格係經僑務委員會 107 年 8 月 13 日僑生就字第 1070502149 號函審定通過。 

 

 

 

 

港 澳 生  港澳生資格係經教育部 107 年 8 月 27 日臺教文(二)字第 1070143370 號函審定通過 

 

錄取學系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國籍 

國際企業學系 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錄取２名 

林Ｏ喜 JASONJAYA SUCIPTO 
印度尼西

亞 

陳Ｏ盈 
CHEN ING ING 印度尼西

亞 

英文學系 

錄取１名 
伊ＯＯ鴻 ITO MOMOKO 日本 

商管學院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

學位學程 

錄取１名 

陳Ｏ宣 TAN YUAN SHUAN 馬來西亞 

錄取學系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國籍 

歷史學系 

錄取１名 
梁Ｏ帆 LEUNG HON FAN 香港 

建築學系 

錄取１名 
曾Ｏ婷 CHANG TENG TENG 澳門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 

錄取１名 
張Ｏ鴻 CHEUNG WING HUNG 香港 

資訊工程學系 

錄取１名 
蔡Ｏ勤 CHOI HO KAN 香港 



 

 

 

二、請於 2018 年 9 月 4 日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行政大樓 A212 室)辦理註冊報到，並繳交已驗
證之最高學歷證(明)書及成績單正本、錄取通知、居留證影本、護照影本、3 個月內 2 吋正
面脫帽半身照片 1 張。 

三、國外學校學歷證件應先經我國駐外機構(我國駐外使領館、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
授權機構)驗證；持馬來西亞學歷者本校接受經我國駐外機構或馬來西亞留臺校友會聯合總
會之驗證；香港或澳門學歷證件應先經行政院在港澳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驗證；大陸地區學歷證件應先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
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四、依本校學則第 43 條規定，「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
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學生，以同等學力資格入學者，應在規定之修業年限內增加其應修之
畢業學分數十二學分。」。 

五、新生入學註冊相關訊息及 107 學年度行事曆，自 2018 年 7 月 20 日起可至本校教務處網頁
點選「新生入學資訊」查詢，以確定各項應辦事項日程。 

六、為使同學在臺安心求學及配合個資法規定，請於到校報到時，務必繳交「淡江大學緊急醫
療授權書」及「淡江大學個人資料公務使用同意書」至國際處境外生輔導組（驚聲大樓 T1001

室），若有其他問題請洽國際處境外生輔導組，電話：+886 -2-2621-5656 轉分機 2218、2818。 

七、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持有居留證之僑生在臺居留滿 6 個月起，均須參加健保。惟
家境清寒僑生及港澳生得於赴臺前取得經駐外機構或保薦單位、僑校、僑團等機關或單位

（非個人）開立之中文或英文清寒證明文件向境輔組提出申請，經審查符合資格者，由僑
務委員會補助百分之五十，每學期須繳 2,244 元，若無提出清寒證明申請，則須支付全額健
保費，每學期繳 4,494 元。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 

錄取３名 

温Ｏ良 WAN KWAI LEUNG 香港   

何Ｏ恩 HO TSZ YAN JOLANDA 香港   

任Ｏ丞 YAM GOON SHING 香港  

國際企業學系 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錄取１名 
張Ｏ堅 CHEUNG HO KIN 香港 

會計學系     

錄取１名 
邊Ｏ淇 PIN SZE KI 香港 

公共行政學系   

錄取１名 
盧Ｏ婷 LO TSZ TING 香港 

管理科學學系 

錄取１名 
蘇Ｏ賢 SO HO YIN 香港 

英文學系     

錄取１名 
何Ｏ俊 HO KAM CHON 澳門 

日本語文學系 

錄取５名 

林Ｏ姿 LAM HOCHI 香港 

劉Ｏ陽 LAO HIO IEONG 澳門 

徐Ｏ熙 CHUI SHUN HEI 香港 

嚴Ｏ韻 YIM SZE WAN 香港 

方Ｏ僮 FONG SINTUNG 香港 



 

八、本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之僑生及港澳生，本校第二梯次招生不得錄取。事後

發現重複錄取之事實者，本校將撤銷錄取資格，申請人不得異議。 

 

 

 

主任委員    葛 煥 昭 


